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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 換 生 申 請 暨 甄 選 說 明

提出申請時「已經是」：

◆研究所一年級第二學期(含)以上

◆二技一年級第二學期(含)以上

◆四技二年級(含)以上

◆五專四年級(含)以上

學業成績(一項即可)
◆歷年學業成績平均80分(含)以上

◆歷年平均班級名次前70%

操行成績
前一學年每學期為A(含)以上

交換期間「未領取畢業證書」
保有在校生身份

誰
可以申請

※同一學制，只能交換一次。 ※大陸地區合作學校不接受陸籍申請交換生。 ※研究所學生，只能交換一學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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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 換 生 申 請 暨 甄 選 說 明

怎麼
申請

1. 注意申請

時間

2. 取得必要

文件
3. 登入平台

4. 繳交紙

本至系辦



交 換 生 申 請 暨 甄 選 說 明

1. 開放申請時間
申請日期 交換時間 舉例

上學期：

11月1日-11月30日

下個學年度

可選擇全學年或任一學期出國

114學年度上學期11月申請，可選填

115學年度全學年或任一學期出國

◆ 名額全數開放

下學期：

5月1日-5月31日

下個學年度

第二學期出國

114學年度下學期5月申請，

僅能選填115學年度下學期出國

◆ 名額是上學期申請後剩餘名額

◆ 遇積分同分會以二技、研究所學生優先錄取

怎麼
申請

※應屆畢業生已符合畢業資格者
1.僅能申請緊接著次一學期的出國交換，不得空窗一學期再隔一學期出國交換。
舉例：114年11月申請的應屆畢業生，儘能申請115學年度全學年或第一學期出國交換，不得單一申請115學年度第二學期出國交換。

2.應屆畢業生如規劃於5月提出申請，為配合教務處行政作業，須於申請前先行向教務處提出延長修業申請；
且不論申請結果如何都不得撤回。



交 換 生 申 請 暨 甄 選 說 明

你需要備妥這些文件，再登入平台！

出國進修計畫書

家長切結書

入學至前一學期成績單(至行政大樓1樓機器列印。列印時，選「中文歷年成績單(要列印排名)」)

 2年內外語成績證明(英文「只」接受托福學術組、雅思學術組成績，為公平原則不接受單科重考；並請學生

依本校與姐妹校合約內容所規範之標準辦理)

已服役證明文件(尚未服役者及女性免附)

2. 必要文件
怎麼

申請

https://oia.ntub.edu.tw/p/412-1006-3714.php?Lang=zh-tw
https://oia.ntub.edu.tw/p/412-1006-3714.php?Lang=zh-tw


交 換 生 申 請 暨 甄 選 說 明

系統審查年級

確認學生個人資料

志願選填

所有附件使用PDF上傳

上網填資料https://exchange.ntub.edu.tw

3. 登入平台
怎麼

申請

https://exchange.ntub.edu.tw/


交 換 生 申 請 暨 甄 選 說 明

平台填寫完成後，請將下列紙本文件送至系辦進行初審：

甄選申請表(從線上平台列印出來！)，務必親筆簽名,填上日期

入學至前一學期正本成績單

 2年內外語正本成績證明(申請大陸地區免附)

4. 繳交紙本至系辦
怎麼

申請



交 換 生 申 請 暨 甄 選 說 明

• 至多10個志願
• 志願序為分發之重要依

據。

• 同一間學校的全學年、

上學期、下學期，都算

是獨立的一個志願！

• 選填雙聯不可同時申請

交換。

選填方式

選填說明怎麼
申請

選填志願

選填學校 交換期間 志願序

上海大學 上學期 1

上海大學 全學年 2

上海大學 下學期 3

諾歐商學院 上學期 4

慕尼黑科技大學 上學期 5

萊茵瓦爾應用科大 上學期 6

慕尼黑科技大學 下學期 7

諾歐商學院 全學年 8

慕尼黑科技大學 全學年 9

萊茵瓦爾應用科大 全學年 10
國際處「不」介入學生選課和成績抵免！
請與系上討論。

• 僅填寫單一志願

• 選填同校不同交換期間

屬多個志願。

備取生資格

https://oia.ntub.edu.tw/p/405-1006-57515,c3152.php?Lang=zh-tw
https://oia.ntub.edu.tw/p/405-1006-57515,c3152.php?Lang=zh-t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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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 換 生 申 請 暨 甄 選 說 明

要求外語能力證明之學校

(非大陸地區)

積分換算方式
不要求外語能力證明之學校

(大陸地區)

外語能力
成績

60%

歷年學業
平均成績

20%

歷年平均
班級名次

20%

歷年平均
班級名次

50%

歷年學業
平均成績

50%

錄取
方式



交 換 生 申 請 暨 甄 選 說 明

1. 根據成績總積分排序，再依志願序及餘額分校

2. 積分同分者評比依據：

外語成績
在校歷年學業平均成績

3. 正取生無法出國，資格不保留，由備取生依序遞補

錄取方式錄取
方式



交 換 生 申 請 暨 甄 選 說 明

雙聯學位和交換生的差異

雙聯學位 交換學生

可拿學位 ○ X

交換時限 一~兩年 一~兩學期

外語檢定(大陸地區免附) ○ ○

負擔北商學費 ○ ○

負擔姊妹校學費 ○ X

優勢 1.省時間：
一次拿兩個學位

2.學歷更具競爭力

1.省費用：
只需支付單邊學校學費

2.開拓國際視野



交 換 生 申 請 暨 甄 選 說 明

誰
可以申請雙聯

國別 姊妹校名稱 雙聯計畫模式 可申請系所 申請資格

美國 匹茲堡州立大學
Pittsburg State University

◆1+1雙聯碩士

◆會計資訊系
◆財務金融系
◆財政稅務系
◆國際商務系

◆完成至少一年碩士課程
◆在校學業成績平均80分(含)以上或歷年平
均班級名次前70% 

◆前一學期操行成績為A以上(含A)
◆托福iBT 79分/雅思 6.5分

美國 舊金山州立大學
San Francisco State University

◆3+1+1雙聯學碩士
(本校學士+美國碩士)

◆會計資訊系
◆財務金融系
◆企業管理系
◆資訊管理系
◆國際商務系
◆應用外語系
◆商業設計管理系
◆創意科技與產品設計系

◆完成至少三年的學士課程
◆前三年大學課程總 GPA 2.5 或以上
◆托福 iBT 70 分 / 雅思 6.0 分 / PTE 50 分

德國 科隆商學院
CBS International Business 
School

◆3+1雙聯學士
◆財務金融系
◆企業管理系
◆國際商務系

◆完成至少三年的學士課程
◆托福 iBT 79分/ 雅思 6.0分

澳洲 雪梨科技大學
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ydney

◆1+1雙聯碩士
◆1+2雙聯碩士

◆貿易實務法律既談判碩
士學位學程

(請洽貿談所)



交 換 生 申 請 暨 甄 選 說 明

開放申請時間

申請日期 交換時間 舉例

上學期：

11月1日-11月30日

下個學年度

第1學期或第2學期出國

114學年度第1學期11月申請，

可選填115學年度第1學期

或115學年度第2學期出國

下學期：

5月1日-5月31日

下個學年度

第2學期出國

114學年度第2學期5月申請，

僅能選填115學年度第2學期出國

怎麼
申請

◆申請時間、方式同交換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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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 換 生 申 請 暨 甄 選 說 明

• 通過交換生甄選，至國外合作學校(不含大陸及港、澳地區)交換。

• 具中華民國國籍，在臺灣設有戶籍(須以中華民國護照入境研修國家)。

• 僅11月申請並錄取之交換生可申請。

• 同一教育階段，學海系列計畫只補助一次。

• 不得領取我國政府之其他出國補助。

• 申請「學海惜珠」者，應有各直轄市、縣(市)主管機關認定之低收入戶、
中低收入戶、特殊境遇家庭扶助、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、弱勢兒童
及少年生活扶助、弱勢家庭兒童及少年緊急生活扶助及同一戶籍內具
中低收入老人生活津貼補助資格。

1. 申請資格

教育部「學海飛颺/學海惜珠」獎助計畫
獎學金

怎麼申請



交 換 生 申 請 暨 甄 選 說 明

教育部「學海飛颺/學海惜珠」獎助計畫

計畫名稱 獎助名額 獎助金額

學海飛颺
全校不超過30名(不含赴陸及港、
澳地區人數)

視教育部經費核給

學海惜珠 個案送教育部審核 視教育部經費核給

2. 獎助名額及金額

獎學金
怎麼申請



交 換 生 申 請 暨 甄 選 說 明

教育部「學海飛颺/學海惜珠」獎助計畫

計畫名稱 申請時間 提交文件(繳到國際處) 錄取公告 領款提交文件

學海飛颺 併同交換生11
月申請時於系統
同時提出

※僅申請11月之交
換生可申請

※以下僅為加分項，非必要申請文件

1. 綜合表現證明 (國際志工、文化大使)
2. 第二外語語言能力證明 (日、西、法、

德，不包含英)

3. 國際學程修課證明
6月下旬

1.研修學校行事曆

2.機票購票證明
3.本人郵局或銀行存摺影本

4.本人簡易私章

5.行政契約書正本3份
(學生本人及家長監護人

親簽+蓋章)學海惜珠

1. 學海惜珠申請書

2. 低收或中低收入證明
3. 赴國外研修動機及企圖心、 前瞻性

4. 第二外語語言能力證明

5. 個人傑出表現及發展潛力

3. 申請說明

獎學金
怎麼申請



交 換 生 申 請 暨 甄 選 說 明

• 擔任本校國際志工及文化大使所累積之

服務時數
• +0.2分/每20小時，至多採計100小時

外加綜合表現

(至多1分)

• 初級：+0.2分

• 中級：+0.5分
• 高級：+1分

外加第二外語

(至多1分)

• 學習成績(至多兩科)

80-89分：+0.5分
90-99分：+1分

外加國際學程

課程

(至多2分)

教育部「學海飛颺/學海惜珠」獎助計畫

歷年平均
班級名次

50%

歷年學業
平均成績

50%

4.「學海飛颺」計畫成績採計方式

獎學金
怎麼申請



交 換 生 申 請 暨 甄 選 說 明

教育部「學海飛颺/學海惜珠」獎助計畫

1. 學生申請 2. 國際處初審送各院及教育部審查 3. 學生簽訂契約繳交領款文件

11月1-30日

併同交換生申請時提出

2月上旬

國際處完成初審(惜珠免)

2月中旬

送各院審查

3月中旬

送教育部審查

6月中旬

教育部核定

6月下旬

國際處通知錄取學生

1.研修學校行事曆

2.機票購票證明

3.本人郵局或銀行存摺影本

4.本人簡易私章

5.行政契約書正本3份

(學生本人及家長監護人親簽+蓋章)

5. 申請流程
◆通過交換生甄選，至國外合作學校(不含大陸及港、澳地區)交換。

◆具中華民國國籍，在臺灣有戶籍(須以中華民國護照入境研修國家)。

◆僅11月申請並錄取之交換生可申請。

◆同一教育階段，學海系列計畫只補助一次。

◆不得領取我國政府之其他出國補助。

◆申請「學海惜珠」者，應有各直轄市、縣(市)主管機關認定之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相關補助資格。

獎學金
怎麼申請



交 換 生 申 請 暨 甄 選 說 明

1. 交換一學期者：提前返國，全數退還！

2. 交換一學年者：

未滿一學期，全數退還！

超過一學期未滿一年，依比例退還！

3. 開學前須到達當地

4. 依規定需修讀並通過姐妹校2門(含)以上專業課程，研修學校另有規定
者，應遵守其規定。

教育部「學海飛颺/學海惜珠」獎助計畫

6. 注意事項

獎學金
怎麼申請



重點提醒

誰
可以申請

怎麼
申請

錄取
方式

獎學金
怎麼申請

交 換 生 申 請 暨 甄 選 說 明



交換生暨學海申請流程總覽

3. 出國前2. 審查、提名1. 準備

10月上旬前/3月下旬前
交換生說明會、語測講座、經驗分享會

10月中旬/4月中旬
於國際處網站，公告申請辦法、時程

11月底/5月底之前
登入平台

12月下旬/6月下旬
系科所完成(初審)

1月中旬/7月中旬
國際處公告錄取名單(複審)

1月下旬前/7月下旬前

6月下旬

國際處通知學海錄取學生

3-5月下旬前/9-11月下旬前

1. 國際處：向合作學校提名

2. 合作學校：寄發同意函

3. 國際處：準交換生呈核、行文通知

相關單位學籍保留、緩徵名單

1月下旬前/7月下旬前

6月下旬前/12月下旬前

學生：

1. 校內：辦理學分抵免、研修、緩徵以

及「其他」相關事宜

2. 與研修學校聯繫：選課、入學許可、

住宿以及「其他」相關事宜

3. 申請簽證、預訂機票

4. 學海錄取學生：繳交領款文件

重點
提醒

提出申請時「已經是」：
◆ 研究所一年級第二學期(含)以上

◆ 二技一年級第二學期(含)以上

◆ 四技二年級(含)以上

◆ 五專四年級(含)以上

交換期間「未領取畢業證書」

操行成績：
前一學年每學期為A(含)以上

學業成績(一項即可)：
◆歷年學業成績平均80分(含)以上

◆歷年平均班級名次前70%

1. 出國進修計畫書
2. 家長切結書
3. 歷年成績單
4. 外語成績證明
5. 已服役證明文件

繳交：錄取同意書 繳交：棄權聲明書

重要訊息

11月申請者：次學年度全學年或任一學期
出國研修
• 可申請學海獎助金。
• 應屆畢業生僅能申請緊接著次一學期的出
國交換，不能申請隔一學期的出國交換

5月申請者：次學年度第二學期出國研修
• 二技、研究所學生遇同分者優先錄取。
• 實際交換期間依接待學校之學期起迄時間
為主。

• 研究所以交換一學期為限。
• 不可申請學海獎助金。

11月底/5月底之前
紙本送至所屬系科所

1. 交換生申請表(線上平台列印)
2. 正本歷年成績單
3. 外語正本成績證明

11月申請者可申請學海
(以下僅為加分項非必要
申請文件)
1.綜合表現證明
2.第二外語語言能力證明
3.國際學程修課證明

經校級審查核准(決審)

方符合交換生身份

https://oia.ntub.edu.tw/p/405-1006-57507,c3152.php?Lang=zh-tw
https://oia.ntub.edu.tw/p/405-1006-57507,c3152.php?Lang=zh-tw


雙聯學位生暨學海獎學金申請流程總覽

3. 出國2. 審查、提名1. 準備

10月上旬前
雙聯學制說明會

10月中旬/4月中旬
於國際處網站，公告申請辦法、時程

11月底/5月底之前
登入平台

12月下旬/6月下旬
系科所完成初審

1月中旬/7月中旬
國際處公告名單

1月下旬前/7月下旬前

6月下旬
國際處：通知學海獎學金錄取學生

1月下旬前/7月下旬前

6月下旬前/12下旬前

學生：

1. 校內：辦理學分抵免、研修、緩徵以

及「其他」相關事宜

2. 與研修學校聯繫：選課、入學許可、

住宿以及「其他」相關事宜

3. 申請簽證、預訂機票等

4. 學海獎學金錄取學生：繳交領款文件

1. 出國進修計畫書
2. 家長切結書
3. 歷年成績單
4. 外語成績證明
5. 已服役證明文件

繳交：錄取同意書 繳交：棄權聲明書

11月底/5月底之前
紙本送至所屬系科所

決定
出國

放棄
出國

1. 申請表(線上平台列印)
2. 歷年成績單正本
3. 外語成績證明正本

3-5月上旬前/9-11月上旬前
1.國際處：向合作學校提名

2.合作學校：寄發同意函

3國際處：準交換生呈核、行文通知

相關單位學籍保留、緩徵名單

經校級審查核准(決審)

方符合雙聯學位生身份

重要訊息
11月申請次年秋季出國者：
• 可申請學海獎助金
• 須於出國次年7月底前返校辦理學海
獎學金核銷作業。

5月申請者：。
• 不可申請學海獎助金。

重點
提醒



交換生繳交錄取同意書後反悔，恐會有損校譽且增加行政流程負擔。學生將永久不得申請

國際處的長期交換及短期交流。

海外交流研修可豐富你的學習歷程，但請視自身財務情況，多與家人討論挑選適合的海外

交換研修方式(如:寒/暑期短期交流計畫)

正式交換生經國際處提名後，應主動積極配合姐妹校上傳相關申請文件，逾期繳交導致無

法核發簽證將視同自願放棄。

請保持隨時收信的習慣，特別在提出交換生申請後。

應屆畢業生凡遞交延長修業申請後，不得撤回。

溫馨
提示

交 換 生 申 請 暨 甄 選 說 明



以上說明如有未盡事宜
依網站公告及法規為準

交換生申請暨甄選相關問題詢問

歐美地區 karenpai@ntub.edu.tw
亞洲地區 tinatsai@ntub.edu.tw

中國地區 senarchen@ntub.edu.tw

雙聯學位 judyliu@ntub.edu.tw


